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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 函 
會 址：苗栗縣頭份市東銀街 2號 

電 話：(037)-670071傳真：(037)-670072 

信 箱：miaoli15565461.@mail.com 

網 址：www.miaolihouse.org.tw 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

速別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08月 10日 

發文字號：110苗縣房仲圖字第 023號 

附件： 

主旨：檢送本會第九屆第二次監事會議紀錄，請查照。 
 

說明： 

 
（一）第八屆理事長羅美蓮通知常務監事曾豐富召開監事會審查１～４月帳， 

       並行文通知第八屆監事，召集人常務監事曾豐富通知本會因疫情影響無 

       法如期審帳，第八屆已於 5/3卸任，１～４月帳目將交由第九屆監事團隊 
 審查並行文通知第八第九屆監事團隊審查。(如附件一) 

 

（二）第九屆於 110年 8月 6日召開第二次監事會議。 
 

正本：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
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 

 


